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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扔人执法”还是“扔人性执法”？
【新闻背景】继武汉城管鲜花执法、眼

神执法之后，陕西省铜川市城管又发明了
“扔人执法”：把一名在市区内占道经营的小
贩拉到城外约20公里的山野，将其弃于路
边。此事被媒体曝光后，当时执法的4名城
管被停职检查，其所在执法大队的队长也被
要求作检查。（11月13日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这些年，精神病人被扔过、上访户被扔
过，如今又是小贩。说起来这也算文雅的
了，没有恶语相向，也没有动手动脚，不过就
是像扔垃圾一样，把小贩赶出了城市。

据说涉事部门已提出初步处理意见：认
定 4 名执法队员属违规执法，对其停职检
查；执法大队的队长向小贩道歉，并向区委
区政府做出深刻检查。事情看似得到了解
决，但深层次的问题显然没有因此终结。

亟待追问的是：将小商小贩赶出辖区，
果真不是城管执法部门的真实意思？据说
因为双方发生口角，城管“一气之下”将小贩
扔到山野，那么，商贩生气了也能如此对待
城管吗？事实清楚了，问责也有了，商贩走

街串巷的命运会因此而改变吗？
这貌似是城管与商贩的又一次轻度冲

突，说到底，还是存在两个症结：一是城市管
理的政策取向，二是城管执法的弹性。

随意将公民扭送上车，这样的做派显然
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。如果还是就事论
事地致歉了事，怕不会真正对城管执法起到
警示作用。违规执法的城管自然要受罚，逼
其驱逐商贩的制度又该如何自处？城管可
以对商贩颐指气使，执法权靠什么规范？

没有天生的坏商贩，也没有天生的彪悍
城管。在身份之外，他们都是普通市民。真
正该反思的是：为什么一旦双方有了社会身
份，就变得水火不容？

张狂的权力，被驱赶与被丢弃的权益，
在“扔人事件”中再度呈现，这不单单是执法
方式的问题，更是公共管理取向上的症结。

“扔人执法”的本质，无非是“扔人性执
法”。群众路线实践了这么久，为何依然无
法兑现依法执法、规范执法？这也许只能从
城管制度本身寻找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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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下社区，有些问号待拉直
有病总往大医院跑？排

一上午队拿不到专家号？这
些 看 病 问 题 困 扰 人 们 很 久
了。晚报报道，我市从本月起
组建医疗联合体，三级医院将
安排资深主治医师及以上职
称的专家坐诊社区医院。这
一消息引发网友围观。

在社区坐等专家，不少人
给予期望。@yoyoyo 小猪：肯
下社区终归是好事。@月朗昌
谷：走基层，接地气，转作风，
值得鼓励。@妩媚美女粉丝：
希望这个惠及民生的好事，不
要“雷声大，雨点小”。

持观望与怀疑态度者，似
乎也都有自己的说头。@秋
云：难说，还是等等看吧。@河
洛蝈蝈：还得看大医院的积极
性，毕竟一旦分流诊治，将影
响大医院的效益。@湖南女子
学院张闻骥：怎么保证专家不
是冒牌的？@凌霄 LingX：专
家下社区了，大医院里的患者
咋办？真正惠民的政策，不能
以牺牲另一个患者群体的利
益为前提。

如何保长效，这个很关
键。@蓝馨若汐：这事长久不
了吧？@洛阳李大勇：可否像
律师行业那样，规定医疗专家
每年必须有多长时间的社区
服务经历？@杨仔论世：专家
坐诊只能看看病，把把脉，开一
些药。买药怎么办？@天地V
洛阳：有效对接很重要，别让专
家到了社区门诊坐冷板凳。

专家下社区，既要机制，
也要执行。@陕西冯燮：不能
靠一时热情，也无法指望高薪
刺激，还得靠相应机制。比
如，三级医院能否托管社区医
院，实行医疗资源共享，既能
保证专家常下社区，也能提高
社区医院的软硬件水平。@冠
军亚洲2013：专家多久坐诊一
次？能否提前告知？这些问
号有待拉直。

看病难本就是个复杂事
儿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。@金
钢波罗密：光靠专家下基层不
现实，还得把社区医院建好，
提高医护人员的整体素质和
配套设施水平。 （魏春兴）

洛谭有话

手一推，整扇窗户从27楼掉了下去，
把自家轿车的风挡玻璃砸了个窟窿——
你说洛龙区的李先生郁闷不？晚报报道，
因为过了两年保修期，李先生向开发商追
责估计挺难。业主对商品房质保期等问
题不甚了解，有问题就找物业公司要求维
修。前期，物业公司往往都是开发商出资

成立或由开发商聘请的，与开发商相互推
诿，找出种种借口推卸责任。拖过保修
期，业主就没办法了。

在生活中，购房者嫌麻烦不阅读有关
合同条款，嫌麻烦没有在交房时仔细验
房，吃的亏可是不少了。买房是大事，可
不敢怕麻烦、留后患。

买房是大事，可不敢怕麻烦


